关于印发《平潭综合实验区“入区退税”

申报指引》的通知

各片区管理局，区直各单位，各区属事业单位，各区属国企：

为进一步引导和规范区内企业申报“入区退税”，提升入区退税办理效率，经研究，现将《平潭综合实验区“入区退税”申报指引》及典型案例、政策依据汇编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并向相关企业进行宣传。

附件：1.平潭综合实验区“入区退税”申报指引
2.典型案例

3.政策依据汇编（节选）
平潭综合实验区经济发展局   国家税务总局平潭综合实验区税务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平潭海关

2024年11月12日

附件1

平潭综合实验区“入区退税”申报指引

“入区退税”是国家支持平潭开放开发的重要政策，2014年6月，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印发了《关于横琴 平潭开发有关增值税和消费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51号），明确指出内地销往横琴、平潭与生产有关的货物，视同出口，实行增值税和消费税退税政策，实行负面清单管理。同年12月，国家税务总局发布《横琴、平潭开发有关增值税和消费税退税管理办法（试行）》（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4年第70号），明确了相关退税管理事项。

自2014年起，我区陆续印发《平潭综合实验区基建物资入区退税备案工作暂行办法》《平潭综合实验区非商业性房地产项目认定工作暂行办法》《关于进一步明确平潭综合实验区非商业性房地产项目认定工作机制的通知》等政策，为相关货物申请入区退税提供配套政策保障。

为进一步引导和规范区内企业申报入区退税，提升入区退税办理效率，区经发局、区税务局、平潭海关联合制定本指引。本指引适用于平潭企业购进内地与生产有关货物申报增值税、消费税退税。   

一、流程图

    （一）平潭综合实验区经济发展局受理非商业性房地产项目认定、办理基建物资入区退税备案等工作流程图

（二）平潭海关受理电子账册设置、报关单申报等工作流程图   

（三）区税务局受理税务备案、退税申报等工作流程图


    二、流程详解

（一）非商业性房地产项目认定

区内购买企业在申请相关货物备案、报关前，需向平潭综合实验区经济发展局提请对货物所属项目进行非商业性房地产项目认定。非商业性房地产项目是指兴建(包括改扩建)宾馆饭店、写字楼、别墅、公寓、住宅、商业购物场所、娱乐服务业场馆、餐饮业店馆以及其他商业性房地产项目以外的各类基建项目。提交材料如下：
1.营业执照复印件（区行政服务中心综合审批平台系统可获取电子证照）；

2.建设用地批准证书或土地使用权证，项目初步设计及概算的批复（工程建设许可阶段的批复），企业投资项目核准或备案表等立项材料；

3.《工程预算报告》《工程量清单表》《基建物资采购清单》等，并提供工程核准或备案审批相关证明材料；

4.法定代表人、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

5.经办人的授权委托书；

6.平潭综合实验区非商业性房地产项目认定申请表。

受理部门：区行政服务中心二楼区经发局68号窗口，或录入区行政服务中心综合审批平台进行受理。（区经发局税收优惠审核处：0591-23163009）

办理流程及时限：由区经发局召集实验区非商业性房地产项目认定工作小组成员单位对非商业性房地产项目进行联合认定,并出具认定结果。材料提交完整的,应在3个工作日内予以认定。（作为特殊环节的工作小组集体研究时间不计算在上述工作日内，组织召开会议集体研究的时限设定为10个工作日，时限期间自小组会议召集人签批会议方案的当日起至会议纪要印发之日止。）

实验区非商业性房地产项目认定工作小组成员单位为:区经发局、财金局、资源生态局、交建局、审批局,区税务局,建设项目的行业主管部门。

（二）办理基建物资入区退税备案

区内购买企业对内地销往平潭供非商业性房地产项目使用的国产货物进行备案。提交材料如下：
1.平潭综合实验区基建物资入区退税备案登记表；

2.营业执照复印件（区行政服务中心综合审批平台系统可获取电子证照）；

3.经认定为非商业性房地产项目的证明材料；

4.《工程预算报告》《工程量清单表》《基建物资采购清单》等材料；

5.其他需要补充的材料（如设备购置合同及技术合同、经办人的授权委托书）。

受理部门：区行政服务中心二楼区经发局68号窗口，或录入区行政服务中心综合审批平台进行受理。（区经发局税收优惠审核处：0591-23163009）

办理流程及时限：申请材料完整的,应在3个工作日内予以备案，由区经发局出具有关设备入区退税备案的证明。

备案信息发生变化的,应自发生变化之日起15日内、实际采购入区退税基建物资前申请备案变更。

（三）建立账册
在相关货物首次申报入区前，区内购买企业应完成海关进出口收发货人备案，取得电子口岸IC卡。海关审核材料后为企业设置海关电子账册。提交材料如下：

1.申请建立账册报告；

2.平潭综合实验区非商业性房地产项目认定申请表；

3.区经发局出具的有关设备入区退税备案的证明；

4.设备购置合同及发票；

5.营业执照；

6.土地产权证或土地租赁合同；

7.法定代表人、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

8.经办人的授权委托书。

受理部门：平潭海关企业管理和稽查科（0591-23163009）

办理流程及时限：经审核认定申请材料完整的,海关在5个工作日内予以备案，备案状态企业可在单一窗口进行查询。
（四）报关申报

在相关货物通过申报通道运输入区前，企业应向平潭海关申请办理报关单申报手续。提交材料如下：

1.区内购买企业申报进口核注清单，提交：

（1）对应发票、合同、货物清单；

（2）区经发局出具的有关设备入区退税备案的证明。  

2.区外销售企业申报出口报关单，提交：

（1）对应发票、合同、货物清单

（2）区经发局出具的有关设备入区退税备案的证明。
受理部门：由平潭海关综合业务科负责审单，监管科负责查验。（综合业务科：0591-62527165，监管科：0591-62527093）

办理流程及时限：企业申报报关单后，海关在2个工作日内完成单证接单审核（除验估外）。命中口岸查验的，海关在7日内完成查验；命中目的地查验的，海关在90日内完成查验。查验办结后报关单结关，完成入区环节海关监管手续。

（五）税务备案（仅限首次申报）

区内购买企业应于首次申报购进区外货物增值税、消费税退税时，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办理退税备案手续，提供内容填写真实、完整的《出口退（免）税备案表》（注：该备案表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出口退（免）税申报有关问题的公告》(2018年第16号)发布）。已办理退税备案的企业，无需再次办理备案。
受理部门：线上办理（区税务局进出口税收管理科：0591-24361337）

办理流程：登录电子税务局系统，点击【我要办税】-【出口退税管理】-【出口退(免)税企业资格信息报告】-【出口退（免）税备案】
（六）退税申报

区内购买企业应在购进区外货物之日(以出口货物报关单上注明的出口日期为准)次月起至次年4月30日前的各增值税纳税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退税。区内购买企业进行购进区外货物退税申报时，提供材料如下：

1.《外贸企业出口退税进货明细表》；

2.《外贸企业出口退税出口明细表》，在“退（免）税业务类型”一栏填写“GHQYTS”；

3.下列原始凭证：

（1）从区外销售企业取得的出口货物报关单；

（2）保税核注清单（进口）；

（3）增值税专用发票；

（4）属应税消费品的，还应提供消费税专用缴款书或分割单；
4.《不抵扣勾选增值税发票信息表》；

5.主管税务机关要求提供的其他资料。
受理部门：区税务局进出口税收管理科（0591-24361337）  

办理流程及时限：采取线下纸质及线上系统相结合方式。“不抵扣勾选”操作可登录电子税务局系统，点击【税务数字账户】-【发票勾选确认】-【不抵扣勾选】；在出口退税申报系统信息生成、报送功能升级完成前，暂报送纸质资料。正常退税办理时间为6个工作日内，高信用企业办理时间为3个工作日内。
    税务部门在区内购买企业首次申报退税时需开展实地核查，核查企业及相关情况的真实性。

（七）其他事项

1.区内购买企业对购进区外货物应单独设账核算购进金额和进项税额。
2.购进区外货物的增值税应退税额计税依据，按增值税专用发票确定，增值税应退税额=增值税退（免）税计税依据×出口货物退税率。消费税应退税额的计税依据，按消费税专用缴款书确定，消费税应退税额＝从价定率计征消费税的退税计税依据×比例税率+从量定额计征消费税的退税计税依据×定额税率。

3.上述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的增值税额，不得作为进项税额抵扣，应对增值税专用发票进行不抵扣勾选。
4.上述出口货物报关单上的第一计量单位、第二计量单位，至少有一个应同与其匹配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的计量单位相符，且出口货物报关单、增值税专用发票上的商品名称须相符。
5.区内购买企业将购进区外货物用于商业性房地产开发项目等，不予办理退税；已办理退税的，追缴已退税款。

6.区内购买企业应做好购进区外货物验收、入库编码、出库领用、盘点等资产管理，并妥善留存区内企业的购货合同、运输单据（区内企业承付运费的国内运输发票（将起运地、到达地、车种车号以及运输货物信息等内容填写在发票备注栏中，如内容较多可另附清单））、委托其他单位报关的单据（包括：委托报关协议、受托报关单位为其开具的代理报关服务费发票等）等凭证。

7.本指引所列各项规定及所依据的法律法规、政策文件等，如遇有修订或废止等情形，均以最新发布的版本为准。

附件2

典型案例
区内某企业拟购进11套总价约4.1亿元人民币的生产设备用于区内某项目建设，由于该设备体积较大、安装周期较长，需按照工期分批次运抵，故该企业申请分套按批次退税。

在首批首套设备运抵平潭前，该企业按规定向区经发局申请对该项目进行非商业性房地产项目认定，并申请对该批设备进行相关备案；在通过上述认定及备案后，该企业向平潭海关申请海关电子账册建立及报关等程序，因该批设备命中口岸查验，在设备抵达平潭时，停靠口岸按照指令接受查验，查验办结后办理报关单结关，将设备运往原定目的地。由于该企业属首次申报“入区退税”，故提前登录电子税务局办理出口退（免）税备案，并接受主管税务机关开展的实地核查，核查企业及相关情况的真实性。该企业在规定期限内申报退税，通过税务机关审核后获得退税款。

单套设备增值税退税率为13%，增值税专用发票注明的金额为32966049.88元，获得增值税退税额为4285586.48元【增值税专用发票注明的金额32966049.88×增值税退税率13%】。

    该企业拟购进设备总进项税额约0.5亿元，结合所属行业业态，若采取传统进项抵扣方式，预计需要约30个月才可尽数抵扣，期间将产生利息支出约200万元。但若采用“入区退税”方式，企业进项税款可在短期内退回变现，从而提高了资金周转率，降低利息支出。

附件3

政策依据汇编（节选）
1.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平潭综合实验区监管办法(试行)（海关总署令第208号）
2.财政部 海关总署 国家税务局关于横琴 平潭开发有关增值税和消费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51号）

3.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报关单位备案管理规定（海关总署令第253号）

4.关于进一步规范综合保税区电子账册管理有关事项的公告（海关总署公告2023年第158号）
5.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横琴、平潭开发有关增值税和消费税退税管理办法（试行）》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4年第70号）
6.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会关于印发《平潭综合实验区基建物资入区退税备案工作暂行办法》的通知（闽岚综实管综〔2014〕126号）
7.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会办公室关于进一步明确平潭综合实验区非商业性房地产项目认定工作机制的通知（岚综管办〔2022〕38号）
8.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出口退（免）税申报有关问题的公告(2018年第16号)

9.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优化整合出口退税信息系统 更好服务纳税人有关事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21年第15号）
附件3-1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平潭综合实验区

监管办法（试行）
（海关总署令第208号）

第三条  平潭与境外之间的口岸设定为“一线”管理;平潭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境内的其他地区 （以下称区外）连接的通道设定为“二线”管理。海关按照“一线放宽、二线管住、人货分离、分类管理”的原则实行分线管理。

第五条  在平潭内从事进出口业务，享受保税、减免税、入区退税政策以及与之相关的仓储物流和从事报关业务的企业和单位 （以下简称企业），应当向海关办理备案手续。

企业应当依法设置符合海关监管要求的账簿、报表等，并接受海关稽查。

企业应当建立符合海关监管要求的计算机管理系统，与海关实行电子计算机联网和进行电子数据交换。

第六条  除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另有规定外，海关对进出平潭以及在平潭内存储的保税货物、与生产有关的免税货物以及从区外进入平潭并享受入区退税政策的货物 （以下简称退税货物）实行电子账册管理。

第八条  法律、行政法规、规章禁止进境的货物、物品不得从“一线”进入平潭，法律、行政法规、规章禁止出境的货物不得从“二线”以报关方式进入平潭。

平潭内企业不得开展列入《加工贸易禁止类商品目录》商品的加工贸易业务。

第十二条  平潭内保税、减免税、退税货物销往区外，应当按照进口货物有关规定办理报关手续;从区外销往平潭的退税货物，应当按照出口货物的有关规定办理报关手续。上述货物应当经海关指定的申报通道进出平潭;办理相关海关手续后，上述货物可以办理集中申报，但不得跨月、跨年申报。

其他货物经由海关指定的无申报通道进出平潭，海关可以实施查验。

平潭内未办结海关手续的海关监管货物需要转入区外其他监管场所的，一律按照转关运输的规定办理海关申报手续。

第十三条 区外与生产有关的货物销往平潭视同出口，海关按规定实行退税，但下列货物除外:

（一）生活消费类、商业性房地产开发项目等采购的区外货物；
（二）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明确不予退税的货物；

（三）列入财政部、税务总局、海关总署会同有关部门制定的“二线”不予退税的具体货物清单的货物。

入区退税货物应当存放在经海关认可的地点。

第十六条  从平潭运往区外办理报关手续的货物，实行进口配额、许可证件管理。其中对于同一配额、许可证件项下的货物，海关在进境环节已验核配额、许可证件的，在出区环节不再验核配额、许可证件。

从区外运往平潭办理报关手续的货物，不实行出口配额、许可证件管理。

第十七条  平潭内使用电子账册管理的货物在平潭内不同企业间流转的，双方企业应当及时向海关报送相关电子数据信息。
第二十一条  从区外进入平潭的退税货物，按以下方式监管:
（一）原状或用退税货物加工成成品经“一线”出境的，实行备案管理;

（二）原状或用退税货物加工成成品在区内销售并用于生产的，实行电子账册管理;

（三）原状或用退税货物加工成成品销往区外加工贸易企业以及运往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或者保税监管场所的，按照保税货物有关规定办理;

（四）原状或用退税货物加工成成品后属于区内建设生产厂房、仓储设施所需的基建物资的，按照相关部门核定的审批项目及耗用数量核销;

（五）原状或用退税货物加工成成品在区内销售，但不属于本条 第（二）项、第（四）项规定情形的，或销往区外但不按照保税货物管理的，按照进口货物的有关规定办理报关手续;

（六）其他情形按照进口货物的有关规定办理报关手续。

第二十三条  平潭内保税、减免税、退税货物因检测维修等情形需临时进出平潭的，须办理相关海关手续，不得在区外用于加工生产和使用，并且应当在规定时间内运回平潭。

第二十五条  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平潭内企业应当及时书面报告海关:

（一）海关监管货物遭遇不可抗力等灾害的；

（二）海关监管货物遭遇非不可抗力因素造成损坏、损毁、灭失的;

（三）海关监管货物被行政执法部门或者司法机关采取查封、扣押等强制措施的;

（四）企业分立、合并、破产的。

第二十六条  因不可抗力造成海关监管货物损坏、损毁、灭失的，企业书面报告海关时，应当如实说明情况并提供保险、灾害鉴定部门的有关证明。经海关核实确认后，按照以下规定办理:

（一）货物灭失，或者虽未灭失但完全失去使用价值的，海关予以办理核销手续;

（二）货物损坏、损毁，失去原使用价值但可以再利用的，仍应接受海关监管。

第二十七条  因保管不善等非不可抗力因素造成海关监管货物损坏、损毁、灭失的，按照以下规定办理:

（三）对于从区外进入平潭的退税货物，按照进口货物的有关规定办理报关手续。

附件3-2

财政部 海关总署 国家税务局关于横琴 平潭

开发有关增值税和消费税政策的通知
（财税〔2014〕51号）
一、增值税和消费税退税政策

（一）内地销往横琴、平潭与生产有关的货物，视同出口，实行增值税和消费税退税政策。但下列货物不包括在内：

1.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规定不适用增值税退（免）税和免税政策的出口货物。

2.横琴、平潭的商业性房地产开发项目采购的货物。

商业性房地产开发项目，是指兴建（包括改扩建）宾馆饭店、写字楼、别墅、公寓、住宅、商业购物场所、娱乐服务业场馆、餐饮业店馆以及其他商业性房地产项目。

3.内地销往横琴、平潭不予退税的其他货物。具体范围见附件。
4.按本通知第五条规定被取消退税或免税资格的企业购进的货物。

（二）内地货物销往横琴、平潭，适用增值税和消费税退税政策的，必须办理出口报关手续（水、蒸汽、电力、燃气除外）。海关总署将货物经“二线”进入横琴、平潭的《进境货物备案清单》的电子信息提供给国家税务总局。

（三）内地销往横琴、平潭的适用增值税和消费税退税政策的货物，销售企业在取得出口货物报关单（出口退税专用）后，应在中国电子口岸数据中心予以确认，并将取得的上述关单提供给横琴、平潭的购买企业，由横琴、平潭的购买企业向税务机关申报退税。申报退税时，应提供购进货物的出口货物报关单（出口退税专用）、进境货物备案清单、增值税专用发票、消费税专用缴款书（仅限于消费税应税货物）以及税务机关要求提供的其他资料。

税务机关应对企业申报退税的资料，与对应的电子信息进行核对无误后，按规定办理退税。

已申报退税的货物，其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的增值税额，不得作为进项税额进行抵扣。已抵扣的进项税额，不得再申报退税。

（四）退税公式。

增值税应退税额=购进货物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注明的金额×购进货物适用的增值税退税率

从一般纳税人购进的按简易办法征税的货物和从小规模纳税人购进的货物，其适用的增值税退税率，按照购进货物适用的征收率和退税率孰低的原则确定。

消费税应退税额＝购进货物的消费税专用缴款书上注明的消费税额

二、横琴、平潭各自的区内企业之间销售其在本区内的货物，免征增值税和消费税。但上述企业之间销售的用于其本区内商业性房地产开发项目的货物，以及按本通知第五条规定被取消退税或免税资格的企业销售的货物，应按规定征收增值税和消费税。

三、横琴、平潭已享受免税、保税、退税政策的货物销往内地，除在“一线”已完税的生活消费类等货物外，按照有关规定征收进口税收。

四、横琴、平潭的在“一线”已完税的生活消费类等货物销往内地的，由税务机关按照现行规定征收增值税和消费税。

五、横琴、平潭的企业应单独核算按照本通知第一条或第二条规定退税或免税的货物。主管税务机关发现企业未按规定单独核算的，取消其享受本通知规定的退税和免税资格2年，并按规定予以处罚。

六、横琴、平潭的商业性房地产开发项目，由各自的区管委会行业主管部门会同当地财政、国税部门联合认定。

七、本通知有关增值税和消费税退税、免税的具体管理办法，由国家税务总局另行制定。

八、本通知自相关监管设施验收合格、正式开关运行之日起执行。增值税和消费税退税政策的执行时间，以出口货物报关单（出口退税专用）上注明的出口日期为准。

附件3-2-表1
	

	内地销往横琴、平潭不予退税的货物清单

	序号
	所属海关税则章节
	涉及海关税则号
	货物名称

	1
	第9章
	整章
	咖啡、茶及调味香料

	2
	第17章
	整章
	糖及糖食

	3
	第18章
	整章
	可可及可可制品

	4
	第19章
	整章
	谷物、粮食粉、淀粉或乳制品；糕饼点心

	5
	第22章
	整章
	饮料、酒及醋

	6
	第24章
	整章
	烟草及其制品

	7
	第27章
	2710
	成品油

	8
	第33章
	3301、3303－3307
	精油及香膏；芳香料制品及化妆品

	9
	第34章
	整章
	肥皂、洗涤剂、润滑剂、蜡烛等

	10
	第36章
	360410
	烟花，爆竹

	11
	第42章
	4202、4203
	公文包、高尔夫球包等；皮革手套等

	12
	第43章
	4303、4304
	毛皮制的衣服、衣着附件及其他物品；人造毛皮及其制品

	13
	第44章
	4409、4419
	实木地板、木制一次性筷子

	14
	第60章
	整章
	针织物及钩编织物

	15
	第61章
	整章
	针织或钩编的服装及衣着附件

	16
	第62章
	整章
	非针织或非钩编的服装及衣着附件

	17
	第63章
	6301－6304、6306－6309
	其他纺织制成品；成套物品等

	18
	第64章
	6401－6405
	鞋靴

	19
	第65章
	6504－6506
	帽

	20
	第66章
	6601
	伞

	21
	第71章
	7101－7111、7113－7118
	天然或养殖珍珠、宝石或半宝石、贵金属、包贵金属及其制品；仿首饰；硬币

	22
	第84章
	84031010、841510－841583、841810－841829、84183021、84183029、84184021、84184029、84212110、84213910、84219910、84221100、84231000、84248910、845011－845020、845110、845210、845290、847130、84714140、84714940、84715040、84716050－84716090、84717090
	家用型热水锅炉、空调器、冰箱、家用型净水器、家用型洗碟机、家用称、家用型洗衣机、干衣机、家用型缝纫机、便携式自动数据处理设备等

	23
	第85章
	850811、8509、8510、851310、851610、85162920－85162939、851631、851640－851679、85171100－85171220、851718、85176299、851769、851810-851850、8519、8521、8523、85258012、85258013、85258022－85258029、85258032－85258039、8527、852861、852869、85287110－85287300
	真空吸尘器、榨汁机、电动剃须刀、手电筒、电热水器、空间加热器、电吹风机、电熨斗、无绳电话机、耳机、录音机、录像机、（VCD/DVD)播放机、光盘、摄像机、照相机、摄录一体机、收音机、投影机、电视机等

	24
	第87章
	8701－8703、8711－8712、8715、871610
	小轿车、摩托车、自行车、婴孩车、野营用厢式挂车等

	25
	第88章
	8801、88021100－88024020、8804
	气球、飞机、降落伞等

	26
	第89章
	8901、8903
	客船、快艇等

	27
	第90章
	90021131、90021139、90031、9004、90051、90064、900651、900653、90065990
	相机镜头、眼睛架、太阳镜、望远镜、照相机等

	28
	第91章
	9101－9103、9105－9106
	钟表

	29
	第92章
	9201－9208
	乐器

	30
	第95章
	整章
	玩具、游戏品、运动用品

	31
	第96章
	9608、9613－9616
	圆珠笔、钢笔、打火机、烟斗、梳子、粉扑等

	32
	第97章
	整章
	艺术品、收藏品及古物


附件3-3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报关单位备案管理规定
（海关总署令 第253号）
第四条  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报关企业申请备案的，应当取得市场主体资格；其中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申请备案的，还应当取得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

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报关企业已办理报关单位备案的，其符合前款条件的分支机构也可以申请报关单位备案。

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五条  报关单位申请备案时，应当向海关提交《报关单位备案信息表》（见附件）。

第七条  经审核，备案材料齐全，符合报关单位备案要求的，海关应当在3个工作日内予以备案。备案信息应当通过“中国海关企业进出口信用信息公示平台”进行公布。

报关单位要求提供纸质备案证明的，海关应当提供。

第八条  报关单位备案长期有效。

临时备案有效期为1年，届满后可以重新申请备案。

第九条  报关单位名称、市场主体类型、住所（主要经营场所）、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报关人员等《报关单位备案信息表》载明的信息发生变更的，报关单位应当自变更之日起30日内向所在地海关申请变更。

报关单位因迁址或者其他原因造成所在地海关发生变更的，应当向变更后的海关申请变更。

第十条  报关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向所在地海关办理备案注销手续：

（一）因解散、被宣告破产或者其他法定事由终止的；

（二）被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注销或者撤销登记、吊销营业执照的；

（三）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失效的；

（四）临时备案单位丧失主体资格的；

（五）其他依法应当注销的情形。

报关单位已在海关备案注销的，其所属分支机构应当办理备案注销手续。

报关单位未按照前两款规定办理备案注销手续的，海关发现后应当依法注销。

第十一条  报关单位备案注销前，应当办结海关有关手续。

第十二条  报关单位在办理备案、变更和注销时，应当对所提交材料的真实性、有效性负责并且承担法律责任。

第十三条  海关可以对报关单位备案情况进行监督和实地检查，依法查阅或者要求报关单位报送有关材料。报关单位应当配合，如实提供有关情况和材料。

第十四条  报关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海关责令其改正，拒不改正的，海关可以处1万元以下罚款：

（一）报关单位名称、市场主体类型、住所（主要经营场所）、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报关人员等发生变更，未按照规定向海关办理变更的；

（二）向海关提交的备案信息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的；

（三）拒不配合海关监督和实地检查的。

附件3-3-表1
报关单位备案信息表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填表/打印日期
	

	申请类型
	□备案       □备案信息变更        □注销

	申请报关单位类型
	         □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      □报关企业        □临时备案单位

         □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分支机构            □报关企业分支机构  

	行政区划
	
	所在地海关
	
	统计经济区域
	

	中文名称
	

	英文名称
	

	住所（主要经营场所）
	
	邮政编码
	

	英文地址
	

	组织机构类型
	
	市场主体类型
	
	行业种类
	

	联系人
	
	固定电话
	
	移动电话
	

	电子邮箱
	
	传真
	
	网址
	

	所属单位代码
	
	所属单位名称
	

	经营范围
	

	管理人员信息

	
	姓名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国籍
	移动电话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财务负责人
	
	
	
	
	

	关务负责人
	
	
	
	
	

	出资者信息

	序号
	出资者名称（姓名）
	国籍
	出资币制
	出资金额

	1
	
	
	
	

	2
	
	
	
	

	3
	
	
	
	

	所属报关人员信息

	序号
	姓名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移动电话
	申请办理类型

	1
	
	
	
	
	□到岗 □变更 □离岗

	2
	
	
	
	
	□到岗 □变更 □离岗

	3
	
	
	
	
	□到岗 □变更 □离岗

	4
	
	
	
	
	□到岗 □变更 □离岗

	5
	
	
	
	
	□到岗 □变更 □离岗

	6
	
	
	
	
	□到岗 □变更 □离岗

	7
	
	
	
	
	□到岗 □变更 □离岗

	8
	
	
	
	
	□到岗 □变更 □离岗

	9
	
	
	
	
	□到岗 □变更 □离岗

	10
	
	
	
	
	□到岗 □变更 □离岗

	本单位承诺对本表所填报备案信息的真实性、有效性负责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单位印章）

              年  月  日


《报关单位备案信息表》填表说明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市场主体、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其他组织机构必须填写“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办理临时备案的单位没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可不填写。

填表/打印日期：提交纸面《报关单位备案信息表》的，应填写填表日期。

申请类型：根据申请办理业务的类型勾选，每次只能选择一个选项。

申请报关单位类型：根据要申请的报关单位类型勾选，每次只能勾选一个选项。

行政区划：填写住所（非法人组织、个体工商户为主要经营场所或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下同）所在行政区划代码。

所在地海关：填写住所所在地海关。

统计经济区域：填写住所所在地统计经济区域代码。

中文名称：市场主体填写《营业执照》上的“名称”或“企业名称”，其他组织机构按实际情况填写。

英文名称：填写本单位的英文名称，申请临时备案的可不填写。

住所（主要经营场所）：市场主体填写《营业执照》上的“住所” “企业住所”或“主要经营场所”，其他组织机构按实际情况填写。

邮政编码：填写住所所在地的邮政编码。

英文地址：填写住所的英文地址，申请临时备案的可不填写。

组织机构类型：非市场主体根据《组织机构类型》（GB/T 20091-2006）填写2位组织机构类型及对应名称，市场主体可不填写。

市场主体类型：市场主体填写《营业执照》上的“类型”或“市场主体类型”，非市场主体可不填写。

行业种类：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填写4位代码及对应名称。申请临时备案的可不填写。

联系人：填写本单位负责海关业务的联系人姓名。

固定电话：填写本单位联系人的固定电话。

移动电话：填写本单位联系人的移动电话。

电子邮箱：填写本单位联系人的电子邮箱。无电子邮箱的可不填写。

传真：填写本单位的传真号码。无传真的可不填写。

网址：填写本单位的网址。无网址的可不填写。

所属单位代码：申请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分支机构、报关企业分支机构备案、变更的，应填写所属报关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其他可不填写。

所属单位名称：申请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分支机构、报关企业分支机构备案、变更的，应填写所属报关单位名称，其他可不填写。

经营范围：市场主体填写《营业执照》上的“经营范围”，其他可不填写。

管理人员信息：申请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报关企业、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分支机构、报关企业分支机构备案或变更的，应当填写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财务负责人、关务负责人信息，其他可不填写。其中法定代表人（负责人）信息中，法人填写法定代表人信息、合伙企业填写执行事务合伙人信息、个人独资企业填写投资人信息、个体工商户填写经营者信息、其他非法人机构填写负责人信息。

姓名：填写相应管理人员的姓名。

证件类型：填写相应管理人员的证件类型。证件类型包括：身份证、户口簿、护照、军官证、士兵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同胞来往内地通行证、临时身份证、外国人居留证、警官证、其他证件。

证件号码：填写相应管理人员的证件号码。

国籍：填写相应管理人员的国籍。

移动电话：填写相应管理人员的移动电话。

出资者信息：外商投资企业、港澳台投资企业应当填写出资者信息，其他可不填写。出资者超过3名的，可另附页。

出资者名称（姓名）：出资者为组织机构的，填写组织机构名称，出资者为自然人的，填写自然人姓名。

国籍：填写出资者的国籍。

出资币制：填写出资金额的币制。

出资金额：填写出资金额。

所属报关人员信息：办理报关单位备案、备案信息变更、注销时同时备案所属报关人员的到岗、变更、离职备案的，应一并填写报关人员相关信息，否则可不填写。一次填写报关人员信息超过10名的，可自行扩展表格或者另附页。姓名、证件类型、证件号码、移动电话比照管理人员信息相关填写说明填写。

申请办理类型：根据报关人员实际情况填写。

以上行政区划、所在地海关、统计经济区域、组织机构类型、市场主体类型、行业种类、证件类型、国籍、出资币制等信息，在通过“互联网+海关”或者“国际贸易单一窗口”等向海关提交电子申请时，可以通过相关系统提供的参数选择进行录入。

通过市场监管部门“多证合一”“注销便利化”等平台提出报关单位备案、备案信息变更、注销电子申请的，海关在收到电子申请后主动完成审核；

通过“卡介质”方式登录 “互联网+海关”或者“国际贸易单一窗口”，为本单位向海关提交电子申请的，无需上传附件，可不提交纸质《报关单位备案信息表》，海关在收到电子申请后主动完成审核；

通过“账号登录”方式登录 “互联网+海关”或者“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向海关提交电子申请，并上传加盖单位公章的《报关单位备案信息表》扫描件或者照片的，可不再提交纸质《报关单位备案信息表》，海关在收到电子申请后主动完成审核；

通过其他方式向海关提出申请的，应向所在地海关提交加盖单位公章的《报关单位备案信息表》，具体提交方式请咨询所在地海关。

40.办理报关单位备案信息变更的，应填写变更后的信息。

附件3-4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公告
(2023年 第158号)
一、海关通过电子账册（以下简称账册）对综合保税区内保税货物、监管年限内的自用设备等的进、出、转、存和耗用情况进行管理，凭保税核注清单核注账册。

根据综合保税区不同业务类型，账册分为加工账册、物流账册、设备账册等。

二、企业应用金关二期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管理系统设立账册时，应当根据生产经营业务的实际状态，选择相匹配的账册类型和用途，不得随意扩大特定用途账册的适用范围。对同时开展多种类型业务的企业，可以根据实际需要，设立不同类型和用途的账册。

企业开展同一类型业务的，原则上采用一本账册管理。企业根据生产经营实际需要提出申请，经主管海关同意的，可以设立多本同一类型和用途账册。

三、企业申请设立账册，应当满足以下条件：

（一）已办理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备案，取得所在地综合保税区内企业海关注册编码；

（二）在区内具备生产经营所必须的场所和设施。

账册设立后，企业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对相关信息申请变更。

四、企业申请注销账册的，应当提前办结该本账册所有保税业务，账册保税货物无库存，其中实施核销管理的账册，海关在企业办理账册核销手续后予以注销。

七、《办法》第十二条所列货物和第二十条所列机器、设备，以及从区内企业结转而来的自用设备（包括机器设备、基建物资和办公用品等），海关纳入设备账册实施监管。设备账册管理应当符合以下规定：

（一）海关对设备账册实施记账式管理，记账模式为不累计。

（二）设备账册下的货物，监管年限届满的，按规定解除监管，不再按照海关监管货物实施监管。

（三）设备账册下的货物，可以在不同企业设备账册间自由流转，监管年限连续计算，转入、转出企业申报的核注清单表体内容应当一一对应。设备维修、检测期间，监管期限连续计算。

八、企业确有正当理由需要调整电子底账数据的，可以申报调整类核注清单。海关审核同意后，对电子底账数据进行调整。   
附件3-5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横琴、平潭开发有关增值税和消费税退税管理办法（试行）》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4年第70号）

　　第一条  根据《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横琴、平潭开发有关增值税和消费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51号)的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其他地区(以下简称区外)销往横琴、平潭(以下简称区内)适用增值税和消费税退税政策的货物(包括水、蒸汽、电力、燃气)，视同出口，由区内从区外购买货物的企业(以下简称区内购买企业)或区内水电气企业向主管国税机关申报增值税和消费税退税。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区内购买企业是指，依法在区内办理工商登记、税务登记和海关注册登记手续，并购买区外货物的企业；区内水电气企业是指，依法在区内办理工商登记、税务登记，并购买区外水、蒸汽、电力、燃气的企业。
第四条  购买企业及区内水电气企业应依以下规定办理出口退(免)税资格认定：
（一）未办理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的区内购买企业，应在首笔购进区外与生产有关的货物之日起30日内办理认定，办理认定不需提供《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表》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

（二）区内水电气企业应在首笔购买区外水、蒸汽、电力、燃气之日起30日内办理认定，办理认定不需提供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报关注册登记证书，以及《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表》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
　　（三）除以上情况外，区内购买企业及区内水电气企业应依《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出口货物劳务增值税和消费税管理办法〉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2年第24号)第三条规定办理出口退(免)税资格认定。
　　第五条  区内购买企业应在购进办理报关出口手续的区外货物之日(以出口货物报关单[退税专用]上注明的出口日期为准)次月起至次年4月30日前的各增值税纳税申报期内，提供以下资料向主管国税机关进行区外购进货物增值税、消费税退税申报。逾期的不得申报退税。
（一）《区内企业退税汇总申报表》； 

（二）《区内企业退税进货明细申报表》，在“业务类型”一栏填写“GHQYTS”；
（三）《区内企业退税入区货物明细申报表》，在“退(免)税业务类型”一栏填写“GHQYTS”；
（四）区外货物增值税、消费税退税正式申报电子数据；
（五）下列原始凭证：
　　1.从区外销售企业取得的出口货物报关单(出口退税专用)；
　　2.进境货物备案清单(复印件加盖海关印章)；
　　3.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联)、出口退税进货分批申报单；

　　4.属应税消费品的，还应提供消费税专用缴款书或分割单；
5.主管国税机关要求提供的其他资料。
　　第六条  区内水电气企业向区外购进的用于区内与生产有关的水、蒸汽、电力、燃气，应在取得购进水、蒸汽、电力、燃气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开具之日次月起至次年4月30日前的各增值税纳税申报期内，提供以下资料向主管国税机关申报退税。逾期的不得申报退税。
（一）《购进水电气退税申报表》，在业务类型一栏填写“GJSDQ”；
（二）正式电子申报数据；
（三）下列原始凭证：
　　1.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联)；
　　2.水电气使用清单(经所在地的区管委会行业主管部门审核盖章)。
　　第七条  区内购买企业及区内水电气企业在正式申报退税前，应向主管国税机关进行预申报，在主管国税机关确认申报凭证的内容与对应管理部门电子信息无误后，进行正式申报。
　　在退税申报截止之日前，如果企业申报退税凭证仍没有对应管理部门电子信息或凭证内容与电子信息比对不符，无法完成预申报的，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出口退(免)税申报办法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3年第61号)第四条规定处理。
　　第八条  区内购买企业对申报退税的货物(包括水、蒸汽、电力、燃气)应单独设账核算购进金额和进项税额。
　　第九条  区内购买企业购进货物(含水、蒸汽、电力、燃气)退税，不实行备案单证管理。
　　第十条  主管国税机关对区内购买企业申报退税提供的凭证、资料及相关电子信息审核无误后，按规定程序办理退税。
　　第十一条  主管国税机关发现区内购买企业将购进货物用于商业性房地产开发项目的，不予办理退税；已办理退税的，应追缴已退税款。
　　第十二条  区内购买企业退税，本办法未作规定的，按视同出口货物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相关监管设施验收合格、正式开关运行之日起施行。从区外购进货物(不包括水、蒸汽、电力、燃气)的，以出口货物报关单(出口退税专用)上注明的出口日期为准；从区外购进水、蒸汽、电力、燃气的，以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开具日期为准。
附件3-6
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会关于印发《平潭综合实验区基建物资入区退税备案工作暂行办法》的通知
（闽岚综实管综〔2014〕126号）

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基建物资是指内地销在实验区供非商业性房地产项目使用的国产货物。

非商业性房地产项目按照《平潭综合实验区非商业性房地产项目认定工作暂行办法》进行认定。

第三条  基建物资入区退税由项目建设单位作为备案申请主体。

项目建设单位可授权委托具有资质的企业办理后续报关、退税手续。

第四条  区经济发展局牵头实验区基建物资入区退税备案管理工作。

附件3-6-表1
平潭综合实验区基建物资入区退税备案登记表
主管单位（部门）：                    项目编号：
	备案单位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单位地址
	
	单位性质
	行政管理机关  □事业单位

国有企业      □其他企业

	项目名称
	
	项目核准或备案编号
	

	项目性质
	商业性地产

非商业性地产
	项目授权

委托企业
	

	备案商品名称
	单位
	数量
	金额
	规格型号

	
	
	
	
	

	
	
	
	
	

	
	
	
	
	

	
	
	
	
	

	
	
	
	
	

	
	
	
	
	

	批注

意见

栏目
	经办人意  见
	

	
	负责人意  见
	


注：备案商品如较多，可附件。
附件3-7

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会办公室关于进一步明确平潭综合实验区非商业性房地产项目认定工作机制的通知
（岚综管办〔2022〕38号）
 一、适用范围

非商业性房地产项目是指兴建（包括改扩建）宾馆饭店、写字楼、别墅、公寓、住宅、商业购物场所、娱乐服务业场馆餐饮业店馆以及其他商业性房地产项目以外的各类基建项目。

本工作机制适用于实验区上述非商业性房地产开发项目的认 定工作。

二、工作小组
成立实验区非商业性房地产项目认定工作小组（以下简称“工作小组”），依托区经济发展局，组长和副组长分别由区经济发展局局长、分管副局长担任。

成员单位为：区经济发展局、财政金融局、资源生态局、交通建设局、行政审批局，区税务局，建设项目的行业主管部门。

三、认定程序

（一）申请受理

项目建设单位向区经济发展局驻行政服务中心窗口提交材料。

（二）集体研究

在工作小组组长知悉议题的情况下，可由工作小组组长授权 副组长召集相关部门召开专题会进行联合认定；对因故未能参加 会议的成员单位，由区经济发展局将专题会议研究情况发函征求 其意见，逾期未反馈的视为无意见。

出具认定结果及结果运用

    经认定为非商业性房地产项目的，由区经济发展局根据工作小组专题会议纪要出具认定结果。项目建设单位可持经认定的《申请表》办理物资入区退税相关手续。 

附件3-7-表1
平潭综合实验区非商业性房地产项目认定申请表
主管单位（部门）：                项目编号：

	备案单位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单位地址
	
	单位性质
	□行政管理机关
□事业单位

□国有企业
□其他企业

	项目名称
	
	土地编号
	

	项目初步

设计及概

算的批复

编号
	
	项目核准或备案编号
	

	备注说明
	

	批
注

意
见

栏
目
	经办处室意见
	经办人：
处室负责人：

	
	主管单位意见
	          局领导：

        （单位公章）


附件3-8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出口退（免）税

申报有关问题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8年第16号）
　　

一、出口企业或其他单位办理出口退（免）税备案手续时，应按规定向主管税务机关填报修改后的《出口退（免）税备案表》。

附件3-8-表1
出口退（免）税备案表
	以下信息由备案企业填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纳税人识别号：
	

	纳税人名称
	

	海关企业代码
	

	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表编号
	

	企业类型
	内资生产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外贸企业（）其他单位（）

	退税开户银行
	

	退税开户银行账号
	

	办理退（免）税人员
	姓名
	
	电话
	

	
	身份证号
	
	
	

	
	姓名
	
	电话
	

	
	身份证号
	
	
	

	退（免）税计算方法
	免抵退税（ ）免退税（ ）免税（ ）其他（ ）

	是否提供零税率应税服务
	是（ ） 否（ ）
	提供零税率应税服务代码
	

	享受增值税优惠政策
	先征后退（ ） 即征即退（ ） 超税负返还（ ） 其他（ ）

	出口退（免）税管理类型
	

	附送资料
	

	    本表是根据国家税收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填报的，我单位确定它是真实的、可靠的、完整的。

                                               经办人：

                                               财务负责人：              

                                               法定代表人

         （ 印  章 ）

                                                                 年   月   日

	以下信息由主管税务机关从税务登记信息中提取

	工商

登记
	证照号码
	
	法定代表人（个体工商户负责人）
	姓名
	

	
	开业（设立）日期
	
	
	身份证号
	

	
	营业期限止
	
	
	
	

	
	注册资本
	
	
	电话
	

	注册地址
	

	生产经营地址
	

	联系电话
	

	纳税人类型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 ）其他（ ）

	登记注册类型
	
	行业
	

	纳税信用级别
	
	纳税人状态
	

	以下信息由主管税务机关填写

	主管税务机关代码
	
	主管税务机关名称
	

	退税机关代码
	
	退税机关名称
	

	企业分组
	
	分类管理类别
	

	备案状态
	

	撤回标识
	
	撤回时间
	

	其他扩展信息
	


《出口退（免）税备案表》填表说明
1.社会信用代码/纳税人识别号：已换发“多证合一”《营业执照》的，填写《营业执照》所载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未换发的,填写《税务登记证》所载的税务登记号码。

2.纳税人名称：营业执照登记的企业名称全称。

3.海关企业代码：已“多证合一”，不单独制发《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报关单位注册登记证书》的，填写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未“多证合一”的，填写《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报关单位注册登记证书》所载的海关注册编码（10位）。未办理海关报关单位注册登记的，不填写该项目。
4.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表编号：已“多证合一”，不单独制发《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表》的，填写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未“多证合一”的，填写《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表》所载的备案登记表编号。未办理对外贸易备案登记的，不填写该项目。

5.企业类型：在“内资生产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外贸企业、有生产能力的其他单位、没有生产能力的其他单位”中选择一种类型，在括号内划√。

6.退税开户银行：填写退税账号开户银行名称。

7.退税开户银行账号：填写退税银行账号。必须是税务登记信息中已经登记的银行账号。

8.企业办理退（免）税人员：填写姓名、电话、身份证号。至少填写一个办税员，可以填写两个办税员。

9.退（免）税计算方法：在“免抵退税、免退税、免税、其他、”中选择一种，在括号内划√。

10.是否提供零税率应税服务：选择是或否，在括号内划√。

11.提供零税率应税服务代码：“是否提供零税率应税行为”选择“是”的，在提供零税率应税服务代码表中选择对应的代码。可以多选。

12.享受增值税优惠政策：根据企业实际享受情况从“先征后退、即征即退、超税负返还、其他”中选择一种或多种，在括号内划√，不享受增值税优惠政策的，该选项不选择。

13.退税管理类型：根据出口退税系统中提供的出口退（免）税管理类型选择，可以多选。

14.附送资料：逐项填列附送原始凭证名称。
附件3-9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优化整合出口退税信息系统 更好服务纳税人有关事项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21年第15号）

二、简化出口退（免）税报送资料

（五）外贸企业以及横琴、平潭（以下简称区内）购买企业办理出口退（免）税申报时，报送简并优化后的《外贸企业出口退税进货明细申报表》和《外贸企业出口退税出口明细申报表》，停止报送《外贸企业出口退税汇总申报表》《区内企业退税进货明细申报表》《区内企业退税入区货物明细申报表》《区内企业退税汇总申报表》。 

附件3-9-表1
外贸企业出口退税进货明细申报表
纳税人识别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申报年月：       年     月             申报批次：

纳税人名称：

申报退税额：

其中：增值税                 消费税                         金额单位：元（列至角分）
	序号
	关联号
	税种
	凭证种类
	进货凭证号
	供货方纳税人
识别号
	开票日期
	出口商品代码
	商品名称
	计量单位
	数量
	计税金额
	征税率（%）
	退税率（%）
	可退税额
	备注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声明：此表是根据国家税收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填写的，本人（单位）对填报内容（及附带资料）的真实性、可靠性、完整性负责。
                                                                                         纳税人（签章）：                  年  月  日

	

	经办人：

经办人身份证号：

代理机构签章：

代理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受理人：

受理税务机关（章）：

受理日期：    年  月  日

	
	

	
	

	
	


《外贸企业出口退税进货明细申报表》填表说明
1.申报年月：本年度出口的，按申报期年月填写；以前年度出口的，统一按上年12月份填写。


2.申报批次：按申报年月的第几次申报填写。







3.第1栏“序号”：按八位流水号填写，从00000001到99999999。

4.第2栏“关联号”：是进货和出口数据关联的标志。按“申报年月（6位数字）+申报批次（3位数字）+关联号流水号（1-8位数字）”的规则进行填写；每21位出口货物报关单号作为一个关联号编写单位。代理出口货物证明编写规则同出口货物报关单。

5.第3栏“税种”：若为增值税，填写“V”；若为消费税，填写“C”。

6.第4栏“凭证种类”：按申报的进货凭证据实填写，具体包括增值税专用发票、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海关进口消费税专用缴款书、税收缴款书（出口货物专用）、出口货物完税分割单。

7.第5栏“进货凭证号”：按申报的进货凭证号码据实填写。如增值税专用发票，填写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发票代码+发票号码，其他凭证比照填写。

8.第6栏“供货方纳税人识别号”：按申报的进货凭证上的供货方纳税人识别号或缴款单位纳税人识别号填写。

9.第7栏“开票日期”：按申报的进货凭证填开日期据实填写。

10.第8栏“出口商品代码”：按出口货物报关单中商品代码对应的退税率文库中基本商品代码填写。无出口货物报关单的，按进货凭证中货物名称对应的退税率文库中的基本商品代码填写。

11.第9栏“商品名称”：按退税率文库中该商品代码对应的名称填写，或按商品实际名称填写。

12.第10栏“计量单位”：按出口商品代码在退税率文库中的计量单位填写。

13.第11栏“数量”：按进货凭证本次申报的数量填写。如进货凭证上的计量单位与申报计量单位不一致的，应按申报计量单位折算填写。

14.第12栏“计税金额”：按进货凭证本次申报的计税金额或完税价格分项填写；如果进货凭证上多项货物或应税劳务对应的出口货物报关单上同一项商品，可填写计税金额或完税价格总和。

15.第13栏“征税率”：按进货凭证上的征税率据实填写。若为增值税，则按百分比的格式填写进货凭证上的税率；若为消费税从价定率方式征税的，按百分比的格式填写法定税率；若为消费税从量定额方式征税的，填写法定税额。

16.第14栏“退税率”：按退税率文库对应出口商品的退税率填写；如退税率有特殊规定，按政策规定的退税率填写。

17.第15栏“可退税额”：税种为增值税的，按计税金额*退税率计算填写；税种为消费税的，从价定率方式征税的按计税金额*退税率计算填写，从量定额征税的按数量*退税率计算填写。

附件3-9-表2
外贸企业出口退税出口明细申报表

纳税人识别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申报年月：       年     月             申报批次：

纳税人名称：

申报退税额：

其中：增值税                 消费税                         金额单位：元（列至角分）

	序号
	关联号
	出口
发票号
	出口货物
报关单号
	代理出口
货物证明号
	出口
日期
	出口商品
代码
	出口商品
名称
	计量
单位
	出口
数量
	美元离岸价
	申报商品
代码
	退（免）税
业务类型
	备注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声明：此表是根据国家税收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填写的，本人（单位）对填报内容（及附带资料）的真实性、可靠性、完整性负责。
                                                                                         纳税人（签章）：     年  月  日

	

	经办人：

经办人身份证号：

代理机构签章：

代理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受理人：

受理税务机关（章）：

受理日期：    年  月  日

	
	

	
	

	
	


《外贸企业出口退税出口明细申报表》填表说明

1.“申报年月”：本年度出口的，按不大于当前申报期年月填写；以前年度出口的，统一按上年12月份填写。

2.“申报批次”：按申报年月的第几次申报填写。

3.第1栏“序号”：按八位流水号填写，从00000001到99999999。

4.第2栏“关联号”：是进货和出口数据关联的标志。按“申报年月（6位数字）+申报批次（3位数字）+关联号流水号（1-8位数字）”的规则进行填写；每21位出口货物报关单号作为一个关联号编写单位。代理出口货物证明编写规则同出口货物报关单。

5.第3栏“出口发票号”：按出口发票的号码填写。视同出口等无需开具出口发票的业务，按税务机关要求填写。

6.第4栏“出口货物报关单号”：按出口货物报关单上的海关编号+0+项号填写，共21位；实际业务无出口货物报关单的按税务机关要求填写；委托出口的此栏不填。

7.第5栏“代理出口货物证明号”：按《代理出口货物证明》编号（18位）+两位项号（01、02…）填写，项号按《代理出口货物证明》所列顺序编写，自营出口的此栏不填。

8.第6栏“出口日期”：按出口货物报关单中的出口日期填写；经保税区出口的，填写出境货物备案清单上的出口日期；委托出口的，填写《代理出口货物证明》上的出口日期；非报关出口的，填写出口发票或普通发票开具日期。

9.第7栏“出口商品代码”：按出口货物报关单中商品代码对应的退税率文库中基本商品代码填写。无出口货物报关单的按进货凭证中货物名称对应的退税率文库中的基本商品代码填写。

10.第8栏“出口商品名称”：按退税率文库中商品代码对应的名称填写，或按商品实际名称填写。

11.第9栏“计量单位”：按出口商品代码在退税率文库中的计量单位填写。

12.第10栏“出口数量”：按本次申报的出口数量填写，如出口货物报关单上的计量单位与申报计量单位不一致的，应按申报计量单位折算填写。

13.第11栏“美元离岸价”：按出口货物报关单中的美元离岸价格填写。非美元价格成交或成交方式非FOB的，需折算填写。

14.第12栏“申报商品代码”：如果属于按出口商品主要原材料退税率申报退税的，按主要原材料商品代码填写。不属于此类情况的，此栏不填。

15.第13栏“退（免）税业务类型”：按出口业务在《业务类型代码表》中对应的“业务类型代码”填写。

16.横琴平潭地区区内购买企业申报退税时，“出口发票号”栏次填写供货企业海关代码，“代理出口货物证明号”栏次填写“进境货物备案清单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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